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字第64號

原      告  楊蘭芬  

訴訟代理人  李孟聰律師                     

原      告  陳素如  

訴訟代理人  柯一嘉律師

被      告  王寶勝  

            侯毅群  

            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欣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修偉律師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崇言  

訴訟代理人  許宏迪律師

            柯惇云律師（嗣解除委任）

受告知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伯燿  

訴訟代理人  賴思綱  

            陳宥霖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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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

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

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甚

詳。本件被告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崇言，嗣

陸續變更為張志杰、黃玉觀，再變更為李崇言，並均經其等

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5頁、卷三第363至364

頁、卷四第219至220頁），被告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遠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許學智，嗣變更為李

欣佛，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459至461頁），經

核與均前開規定相符，本件應由李崇言為被告安達人壽公司

法法定代理人、李欣佛為被告遠見公司法定代理人，續行本

件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被告王寶

勝、侯毅群以口號「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 不貪 不問

不看 不說」，保證6年內獲取年平均6％之配息，高於保

單貸款及銀行貸款，勸誘原告購買包含被告安達人壽公司

在內之投資型保單，原告因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之招攬、

勸誘，分別陸續投保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型保險（下

稱系爭保單），其中資金來源分別為原告陳素如以房屋貸

款、保單貸款支應，原告楊蘭芬以保單貸款支應，均如附

表一、二所示。嗣因保單貸款利率不斷調升，同時保單配

息亦逐漸減少，致原告財務困難，遂於民國108年間解除

系爭保單，結算後，原告僅領取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解約

金及配息，經計算總繳保費加計房屋貸款、保單借款之利

息、帳戶管理費、危險保費，扣除附表一、二領回之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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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部分領回及配息等取回金額，原告陳素如尚受有新臺

幣（下同）546萬5057元、原告楊蘭芬受有146萬7591元之

損害。

（二）原告向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提出爭議解決申請後，取得投

保資料，始知原告之系爭保單存有偽簽文件、偽造聯絡資

料及資金來源等情，包含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

保單簽收回條、壽險建議書籤收回條、要保書、重要事項

告知書、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簽名

為偽造，要保書所載電子郵件信箱非原告陳素如之電子郵

件，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不實、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非

本人填寫。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所編號1至3所示保單簽收

回條係偽造，所留存電話非原告手機號碼，並於財務狀況

告知書偽造原告楊蘭芬財務狀況等情。

（三）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保險經紀人，其受委託處理事務，

應適用民法委任規定。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保

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款，均規

定不得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或誇大不

實、引人錯誤、不當方法經營、執行業務，不得慫恿退

保、轉保或貸款，不得代替簽章、未經同意授權填寫保險

契約文件，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盡保護金融消費者權

益，以前述虛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

原告購買系爭保單，甚至偽造文件、偽造聯絡資料及資金

來源，違反依法律及委任本旨之注意義務，並構成民法債

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四）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前述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

購買系爭保單，偽造資金來源文件之簽名，並隱匿投資系

爭保單風險，原告因而購買系爭保單受有損害，其等故意

侵害原告財產權致原告受有損害，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

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均違反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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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保險經紀人管

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

損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應

依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與其受僱人或代理人、

使用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五）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要保人即原告之正確手機號碼，未

曾依法確認原告申請資格、資金來源及文件，未建立核保

之內稽內控制度，違反金管會102年之函釋，自有過失侵

害原告財產權。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第9條、102年間金管會函釋、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

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

賠辦法第6條、第7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損

害。且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就代理人、使用人即被

告王寶勝、侯毅群行為負同一責任。　　

（六）再被告間應按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就原告損害，連帶負

常賠償之責。爰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

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

條。對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188條。對被告安達

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

條、第224條規定，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新

臺幣（下同）146萬7591元、原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

自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則以：

（一）原告楊蘭芬係自保險基層人員升遷至高階部門主管，原告

陳素如為外商公司法務部門主管，為契約事務處理之專業

人士，原告於投保系爭保單前，均有多次向銀行或其他保

險公司購買投資型保單之豐富經驗，因看好投保當時之投

資市場趨勢及環境，且經審慎比較、評估後，自行規劃資

金運用，採以低資金成本之房屋及保單貸款資金，作為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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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系爭保單之資金來源，以獲取超額利潤之套利高風險行

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曾於系爭保單投保前、後，對

原告保證保本或保息之條件，亦未曾以原告主張之方式為

勸誘、招攬。

（二）相關電子郵件內容均係原告投保後要求被告王寶勝、侯毅

群協助整理之投保資料，遂依照原告之規劃及需求，協助

分析、整理相關客觀數據，提供予原告為評估及判斷，均

僅是說明過去已發生之事實，並經原告本於相關風險之確

知且了解後所為之投資決策，親自辦理，原告仍處於完全

之自主決策空間。

（三）又原告陳素如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之簽名筆跡固經

鑑定與原告陳素如筆跡特徵不同，然該文件僅為變更投資

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定帳戶（限要保

人帳戶），本無損被告陳素如之個人權益，原告楊蘭芬之

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

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

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

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

簽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然

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與102年11月13日原

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者內容相同，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

分析內容與同保單由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提交之102年3月

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互相涵蓋，無實質差異。102年12

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

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三份文件

僅因原告楊蘭芬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

變更回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所生，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

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因該次投保商品與

原告102年11月13日投保商品同一，其風險、費用率均相

同，而以為原告楊蘭芬知悉，均可認定前述文件縱非原告

親自簽名，與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無因果關係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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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要保文件資金來源及聯絡資訊，均因原告基於交情及

信任，以其工作繁忙委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處理，聯絡

資訊經原告授權後為之，並經其簽名交付保險公司，財務

狀況報告及保費資金來源均由原告告知後同意填載，親自

簽名後交付保險公司。且依照原告智識、經歷，加之其已

詳閱要保文件上投資風險重要告知事項後簽名，對於投

資、匯率風險等重要風險揭露事項及告知內容均簽名確

認，且亦於客戶適合度分析上，明確表示可接受10至30％

之損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並無隱匿投資風險。

（五）再原告所指損失，係因投保系爭保單所生之投資虧損，與

原告所主張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

係。又系爭保單之招攬人為被告侯毅群即其個人執業人身

保險經紀人「王侯保險經紀人事務所」，與被告遠見公司

立於平等地位，非被告遠見公司之受僱人或代理人、使用

人，被告遠見公司自無庸依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

連帶負責。而被告王寶勝為被告侯毅群之配偶，協助被告

侯毅群經營保險業務工作，因法規限制始形式上登錄於被

告遠見公司，客觀上屬於被告侯毅群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與被告遠見公司亦不具民法第188條、第224條之連帶賠償

責任關係等語。

（六）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準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則以：

（一）原告於投保前均有親自簽名確認客戶適合性分析、要保書

之重要事項告知書、建議書簽收回條等文件，是相關要保

文件已確認客戶商品適合度、充分揭露相關風險與費用，

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為法務主管、保險公司高階主

管，可見其智識水準已非一般，自當知悉投資購買具有風

險之金融商品時應謹慎斟酌後始作出決定，且亦具有法律

人之相當智識能力足以瞭解上開文件所載內容，進而認知

所購買金融商品具有上述所須承擔風險，其任意指稱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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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未聯絡並告知商品內容與相關風險、未確認商品

適合度，故應承擔其投資失利之損害，毫無理由。

（二）原告楊蘭芬投保後，抽中電訪後拒訪，因此被告安達人壽

公司寄出問卷確認原告楊蘭芬於投保文件親自簽名、確認

是否知悉係投資型保險，解約時以市場交易價格及匯率為

準等情，經原告楊蘭芬確認後簽名回傳被告安達人壽公

司。原告於投保後即申請並利用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官網保

戶園地之服務，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112年11月18日將密

碼函掛號寄送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留存松仁路275巷地

址，於112年3月22日將密碼函掛號寄送至原告楊蘭芬於要

保書留存之三民路35巷地址，此後原告即得隨時自行上線

查詢了解保單包含保單帳戶價值、投資績效、配息、投資

標的、保單借款利息等各項資訊，並得進行各項線上申請

服務，原告自行決意所為之後續操作與決策，自不得推諉

由他人負責。

（三）原告陳素如提出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固經本院囑託法

務部調查局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筆跡筆劃

特徵不同，其餘文件包含102年11月25日中泰人壽鑫吉利

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102年11月22日中泰人壽

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告知書，無法鑑定是否出自同一人所書。原告楊蘭芬102

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

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

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

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

簽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且

其等均主張要保書所填載電子郵件、手機號碼及「財務狀

況告知書」所填具之內容，與其本身事實狀況不符。惟

「財務狀況告知書」，均為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確認。原

告楊蘭芬亦曾於系爭保單之財務狀況告知書簽名確認，其

意思表示效力自應由原告承擔，縱填寫內容與事實狀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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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亦是原告於投保時未盡誠實告知義務，自應由原告承

擔其責任。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非擁有調查權之國家機關

或專業鑑定機關，無法以肉眼辨別簽名筆跡真偽，原告尚

不得強加查證義務於被告安達人壽公司身上。系爭保單成

立後所為之契約內容變更、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或保單借款

等各項申請文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變更完成後，即寄

送交易對帳單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所填具松仁路275巷

地址、原告楊蘭芬三民路35巷地址，告知原告其申請已處

理完成並請原告確認無誤。

（四）原告主張依照保險業招攬暨核保理賠辦法、金管會金管壽

字第1020255257號函、保險法第148條之3規定，被告屬過

失侵害原告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就被告有違反前述

規定，且與原告損害間具因果關係，均無說明，再前開規

定僅為保險業之內部規範，行政管理事務，均無從引為保

險業對外與保戶間保險契約權益義務得喪、變更之法規範

依據。

（五）原告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原告正確手機號碼，未曾

確實聯絡要保人，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已依照前述原告親

簽文件確認原告商品適合性，財務狀況。原告所稱之損

害，係因原告贖回投資終止系爭保單時受有虧損，此乃屬

原告投資金融商品所自負盈虧之風險，並非被告安達人壽

公司所致，與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因果關係，被告安達

人壽公司並無過失侵權行為之存在，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

為之可能。縱成立侵權行為，然原告自承早已於104年起

即不堪負荷而欲終止系爭保單停損，當時既知悉「6年平

均6%」不僅不可能，保單帳戶價值甚至已大幅虧損，應自

斯時即知悉有其認定及聲稱之侵權行為，自應認106年時

即已罹於侵權行為二年時效。

（六）被告遠見公司及其業務員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屬保險

經紀公司，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而非保險業之代理人。要

保人授權業務員或其與業務員之私下協議，倘有不利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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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自應由保戶自行承擔，被告遠見公司並非被告安達

人壽公司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自無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

（七）原告已享有自102年11月投保至終止約6年之保險保障、6

年之投資機會與配息，於今主張其投資虧損加計房貸利

息、保單借款利息、保單依約收取之帳戶管理費及危險保

費、及未存定存而未取得之利息的損害，要求轉嫁由被告

安達人壽公司負擔，已不符誠信原則

（八）原告陳素如另主張系爭保單之資金有銀行利息損害，然原

告陳素如就上開事實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責任原因之事

實，亦未證明其所受損害，及證明其損害與被告之責任原

因事實具有因果關係，則原告陳素如之主張與損害賠償之

要件均顯有未合，其主張顯不足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16頁、第428頁、卷四第265

頁）：

（一）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系爭保

單。　　

（二）原告陳素如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取得如附表一已

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原告楊蘭芬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

保單取得如附表二已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

決先例參照）。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

酬6％等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

偽造資金來源，並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等情，已為被告

否認如前，應由原告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有前開行為負

舉證責任。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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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為由，勸

誘原告以房屋貸款、保單借款為資金，屬不當招攬原告購

買系爭保單，固提出原告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助理間電

子郵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43至61頁、第115至167頁）。

其上雖有「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不貪不問不看不說」等

標語，並有系爭保單貸款利息與保單配息金額統整。惟原

告陳素如係於102年11月7日、102年11月22日以房屋貸

款、保單貸款等資金投保之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保單，其

於102年12月20日始收受上開電子郵件；而原告楊蘭芬係

陸續自102年3月6日、102年11月13日、102年12月2日以保

單貸款投保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保單，其於102年12月2

0日始收受電子郵件，則電子郵件寄送時間均晚於前述保

單投保日。另觀諸前述電子郵件內容，均係統整原告已投

保之保單配息及已貸款利息現況，該內容並無規劃、勸誘

原告另貸款或購買特定保單，原告主張係王寶勝、侯毅群

以該電子郵件內容，不當勸誘原告購買系爭保單，已乏證

據可採。原告雖主張前述電子郵件有「接下來300萬待201

4年我們再來擇機處理」（見本院卷一第43頁）、「接下

來163萬待2014年我們再來擇機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19頁），顯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資金購

買系爭保單云云。惟除前揭電子郵件內文字外，並無其他

證據可佐原告因此即貸款購買特定保單。而原告陳素如再

於103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一編號3所示保單，原告楊蘭芬

再於103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二編號4之保單。其等於103年

3月14日另收受電子郵件，內容亦係統整原告當時已貸款

之貸款利息、已投保之保單配息比較資訊，亦乏證據可佐

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購買特定保單。

　　2.原告復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隱匿系爭保單實際風險，

包含系爭保單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等節。經查，原告陳素

如投保如附表一所示之保單，中泰人壽（下略）鑫吉利變

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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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已載有：「保單帳戶價值可能

因費用收取或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投資風險：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

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效收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291至293頁、第305至309頁），並經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

於上。安聯人壽如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

知書載：本險部分投資標的不保證最低收益，故投資標的

價值可能因投資標的價值之變動導致本金損益，亦經原告

陳素如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二第329至333頁）。而原告楊

蘭芬投保如附表二所示保單、中泰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

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

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

項告知書，亦載有同上風險告知事項，並經原告楊蘭芬親

自簽名（見本院卷三第325至327頁、第337至338頁、第34

7至349頁）、安聯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

告知書亦載相同風險告知文字，經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

（見本院卷二第379至383頁）。

　　3.原告陳素如固爭執附表一編號2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

壽險要保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偽造之簽名，惟經本院將

該前述文件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

定，其表示因特徵不足，無法鑑定，有該實驗室114年6月

10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外放

鑑定書），而審酌原告係以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貸款購

買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確有投保之意，而於102年11月

22日亦親自簽其他投保文件，包含批註條款申請書、財務

狀況告知書、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客戶

適合性分析（見本院卷二第313至321頁），可認前述要保

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無訛。則原告

於要保時，均可見重要告知事項中購買系爭保單不保證投

資收益，且可能因此導致損失本金等風險告知文字，其主

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前述方式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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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足採。

　　4.再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

書，固經前開實驗室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

筆跡筆劃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見外放鑑定書），惟此

僅得佐該文件非由原告本人簽署，卷內尚乏證據可佐此即

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偽造。且該文書所涉內容僅為原告

陳素如變更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

定帳戶（限要保人帳戶），變更為原告人聯邦銀行敦化分

行帳戶（見本院卷一71至72頁），顯與原告陳素如主張之

隱匿風險無涉，其主張已無可採。

　 5.而原告楊蘭芬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

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

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

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經鑑定

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有法務部調

查局113年11月4日調科貳字第11303235020號鑑定書在卷

可稽（見外放鑑定書）。然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之102年3

月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與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

容均有載：要保人了解所繳付之費用係用以購買中泰人壽

保險商品，若為投資型保險其投資損益需自行承擔等語

（見本院卷三第333至335頁），原告楊蘭芬已知悉系爭保

單風險並簽名同意，而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

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

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係因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編號2所

示之保單，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變更

回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申請書，該部分與被告王寶勝、侯

毅群有無告知系爭保單風險影響甚低。至102年12月2日中

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非原告楊

蘭芬親簽，惟審酌其於要保時，已知悉重要告知事項如

前，再要保書亦載「已瞭解本保險商品重要事項」、「本

人已充分瞭解本商品之投資風險」等語，均難認被告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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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侯毅群以偽造簽名方式，隱匿前述保單風險，原告主

張並無可採。　　

　　6.偽造投保資金來源、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原告陳素如主張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之要保書上，並

非原告陳素如本人電子郵件或聯絡電話、財務狀況告知書

填載動產、不動產、其他收入及投資資金為出售房屋或定

存到期資金均為虛偽，原告楊蘭芬主張附表二編號2之財

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載原告楊蘭芬有鉅額資金，要保書上

聯絡電話亦非原告楊蘭芬之聯絡電話。惟要保書上之聯絡

方式，均經原告本人親自簽名確認可供聯繫，且前述財務

狀況告知書亦均經原告親自簽名確認，並載有「本人已盡

可能的提供完整且真實之資料，作為貴公司審核本人投保

保險契約之依據。本人保證以上所陳之資料並無隱瞞或不

實而足以影響貴公司對此報告書之評估及接受性」等語，

可認前述電話、電子郵件資訊、財務狀況說明內容均經原

告同意而填寫，原告主張並無可採。至原告楊蘭芬之102

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固經鑑定筆跡與原告楊蘭芬之

特徵不同，非出自同一人，然審酌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

告知書之內容，與原告楊蘭芬於102年11月13日親自簽名

填載之內容一致（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亦難認填

載之財務狀況未經原告楊蘭芬同意，原告主張均無可採。

　　7.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酬6％等

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並偽造原

告投保資金來源、投保文件簽名，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

險，均無依據，難認可採。

（二）原告按委任契約、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被告王寶勝、侯

毅群賠償部分：

　　1.按金融服務業刊登、播放廣告及進行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

活動時，不得有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

情事；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銀行及受經紀人公

司或銀行所任用之經紀人不得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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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經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或

以不當之手段慫恿保戶退保、轉保或貸款等行為。業務員

從事保險招攬所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

議書等文書，應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所屬公司為代理

人、經紀人或銀行者並應標明往來保險業名稱，並不得假

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

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

之處分：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

明或不為說明；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

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代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

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

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

項、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

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

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詳細條文全文均如附件一所載）。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包含平均年獲利6％等

虛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原告以貸款方

式取得資金購買系爭保單，並偽簽聯絡資料、資金來源，

已違反前述規定及委任本旨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同有

債務不履行，而應對原告負賠償之責云云。惟就原告主張

不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金來源、偽簽名

等情均無可採，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

勝、侯毅群違反前述法規及委任本旨，應按民法第544條

委任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規定賠償原告損

害，即非有據。

（三）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主張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

2項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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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有

明文。原告主張不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

金來源、偽造簽名等情均無可採，則其主張被告王寶勝、

侯毅群以前開方法，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或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尚非有據。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不當保證年獲利招攬保

險、勸誘貸款、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原告資金來源、

偽造簽名等情，亦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

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

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

第19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

他人之法律。而前開規定固規範保險業務員、保險經紀人

不得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影響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權益事項為不實說明或不為說明、以誇大不實之宣

傳、廣告或其他不當方式招攬，代要保人簽章或未經其同

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

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比較。並應

充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包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

的、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度。不得以折讓保費或其

他不當方式、不得有其他損害保護權益之行為，不得未依

保險商品內容予以評估並簽署承保；或未確實審閱要保

人、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應落實要保人財務

核保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策，另應確認要保人

及被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要保人對匯率風險承

受能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能力，確認要

保人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

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不得使用未經保險業同意之

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為招攬，慫恿要

保人以不當方式唆使要保人辦理貸款等行為（詳細條文內

容，均如附件一所載）。然原告既已未能證明被告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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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侯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招攬保險、勸誘原告貸款支

應保費、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聯絡資料、原告資金來

源等情，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違反前開

規定，已無足採。次依據原告陳素如於102年11月7日親自

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其上載原告陳素如投資非常有經

驗，且可承受10至30％之虧損，並已瞭解投資損益需自行

承擔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原告楊蘭芬於102年3

月6日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亦有同樣記載（見本

院卷二第355頁），則原告均已自投保文件中，明確說明

其投資經驗及風險承受度，並瞭解系爭保單存有虧損風險

同意自行承擔損益，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已按前開規

定，依照原告適合性，告知系爭保單風險而投保，亦難認

有違反上開規定，原告主張，俱無可採。

（四）對被告遠見公司依照民法第224條、第188條部分：

　　　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

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受僱人因

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4條本文、第188條第1項固

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應按委任關

係、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之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弊

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則其以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遠見

公司代理人、使用人或受僱人履行債務、執行職務不法侵

害他人權利，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依據，應予駁

回。

（五）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及第224條之規定部分。

　　1.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確認要保人有申請保險契

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並辦理自行查核及內

部稽核。然原告於要保書上聯絡電話並非本人，顯見被告

安達人壽公司並無未盡前述注意義務，與原告本人親自聯

絡後確認保單及保單借款，自有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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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2年11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被告安達

人壽金管會裁罰記錄為其依據（見本院卷一第頁）。惟前

述金管會函文係載：保險業應於文到後3個月內將確認要

保人有申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

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辦理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

（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就原告主張該內稽內控制必須

以「電話親自聯絡」要保人本人確認一節，未見依據。次

查，系爭保單投保所需文件，包含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

書、客戶適合性分析、財務狀況告知書，均由原告親自簽

名確認於上，要保書上所載基本資料如電話、電子郵件等

聯絡方式，均為原告提供後同意簽名，已如前述，則被告

安達人壽已依照該書面審核，確認原告投保意願、投保內

容及資料正確性，難謂此部份未盡注意義務，屬過失侵害

原告財產權。

　　2.原告另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

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

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6條、第7條及102年

11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等保護他人之法律

等（條文內容詳附件一所示）。經查，前開規定，係要求

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充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

包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的、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

度、確實審閱要保人、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

應落實要保人財務核保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

策，另應確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

要保人對匯率風險承受能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

險承受能力，確認要保人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

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惟被告

安達人壽公司依據原告本人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

財務狀況告知書等文件，確認原告投資經驗、風險承受

度、財務狀況，同意自行承擔損益等投保條件，依照原告

適合性，辦理系爭保單投保，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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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公司違反上開規定、函釋，而應就原告損害負賠償之

則，並無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

因代理人、使用人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之行

為有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然原告依委任契約、債務不

履行、侵權行為等規定，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

司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人

壽公司應按民法第224條規定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

見公司負同一責任，亦無理由。

（六）對被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部分。　　

　　　原告均未能證明其得依據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則其依據民法第185

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條、

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對

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條、第188條。對被告安達人壽

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第

224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146萬7591元、原

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自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均應併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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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蔣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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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字第64號
原      告  楊蘭芬  
訴訟代理人  李孟聰律師                      
原      告  陳素如  
訴訟代理人  柯一嘉律師
被      告  王寶勝  
            侯毅群  
            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欣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修偉律師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法定代理人  李崇言  
訴訟代理人  許宏迪律師
            柯惇云律師（嗣解除委任）
受告知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伯燿  
訴訟代理人  賴思綱  
            陳宥霖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甚詳。本件被告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崇言，嗣陸續變更為張志杰、黃玉觀，再變更為李崇言，並均經其等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5頁、卷三第363至364頁、卷四第219至220頁），被告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許學智，嗣變更為李欣佛，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459至461頁），經核與均前開規定相符，本件應由李崇言為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法法定代理人、李欣佛為被告遠見公司法定代理人，續行本件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口號「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 不貪 不問 不看 不說」，保證6年內獲取年平均6％之配息，高於保單貸款及銀行貸款，勸誘原告購買包含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在內之投資型保單，原告因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之招攬、勸誘，分別陸續投保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型保險（下稱系爭保單），其中資金來源分別為原告陳素如以房屋貸款、保單貸款支應，原告楊蘭芬以保單貸款支應，均如附表一、二所示。嗣因保單貸款利率不斷調升，同時保單配息亦逐漸減少，致原告財務困難，遂於民國108年間解除系爭保單，結算後，原告僅領取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解約金及配息，經計算總繳保費加計房屋貸款、保單借款之利息、帳戶管理費、危險保費，扣除附表一、二領回之解約金、部分領回及配息等取回金額，原告陳素如尚受有新臺幣（下同）546萬5057元、原告楊蘭芬受有146萬7591元之損害。
（二）原告向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提出爭議解決申請後，取得投保資料，始知原告之系爭保單存有偽簽文件、偽造聯絡資料及資金來源等情，包含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保單簽收回條、壽險建議書籤收回條、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簽名為偽造，要保書所載電子郵件信箱非原告陳素如之電子郵件，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不實、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非本人填寫。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所編號1至3所示保單簽收回條係偽造，所留存電話非原告手機號碼，並於財務狀況告知書偽造原告楊蘭芬財務狀況等情。
（三）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保險經紀人，其受委託處理事務，應適用民法委任規定。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款，均規定不得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或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不當方法經營、執行業務，不得慫恿退保、轉保或貸款，不得代替簽章、未經同意授權填寫保險契約文件，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盡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以前述虛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原告購買系爭保單，甚至偽造文件、偽造聯絡資料及資金來源，違反依法律及委任本旨之注意義務，並構成民法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四）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前述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偽造資金來源文件之簽名，並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原告因而購買系爭保單受有損害，其等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致原告受有損害，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均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應依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與其受僱人或代理人、使用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五）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要保人即原告之正確手機號碼，未曾依法確認原告申請資格、資金來源及文件，未建立核保之內稽內控制度，違反金管會102年之函釋，自有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102年間金管會函釋、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6條、第7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損害。且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就代理人、使用人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行為負同一責任。　　
（六）再被告間應按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就原告損害，連帶負常賠償之責。爰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對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188條。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第224條規定，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新臺幣（下同）146萬7591元、原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自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則以：
（一）原告楊蘭芬係自保險基層人員升遷至高階部門主管，原告陳素如為外商公司法務部門主管，為契約事務處理之專業人士，原告於投保系爭保單前，均有多次向銀行或其他保險公司購買投資型保單之豐富經驗，因看好投保當時之投資市場趨勢及環境，且經審慎比較、評估後，自行規劃資金運用，採以低資金成本之房屋及保單貸款資金，作為購買系爭保單之資金來源，以獲取超額利潤之套利高風險行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曾於系爭保單投保前、後，對原告保證保本或保息之條件，亦未曾以原告主張之方式為勸誘、招攬。
（二）相關電子郵件內容均係原告投保後要求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協助整理之投保資料，遂依照原告之規劃及需求，協助分析、整理相關客觀數據，提供予原告為評估及判斷，均僅是說明過去已發生之事實，並經原告本於相關風險之確知且了解後所為之投資決策，親自辦理，原告仍處於完全之自主決策空間。
（三）又原告陳素如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之簽名筆跡固經鑑定與原告陳素如筆跡特徵不同，然該文件僅為變更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定帳戶（限要保人帳戶），本無損被告陳素如之個人權益，原告楊蘭芬之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然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與102年11月13日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者內容相同，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與同保單由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提交之102年3月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互相涵蓋，無實質差異。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三份文件僅因原告楊蘭芬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變更回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所生，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因該次投保商品與原告102年11月13日投保商品同一，其風險、費用率均相同，而以為原告楊蘭芬知悉，均可認定前述文件縱非原告親自簽名，與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無因果關係甚明。
（四）有關要保文件資金來源及聯絡資訊，均因原告基於交情及信任，以其工作繁忙委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處理，聯絡資訊經原告授權後為之，並經其簽名交付保險公司，財務狀況報告及保費資金來源均由原告告知後同意填載，親自簽名後交付保險公司。且依照原告智識、經歷，加之其已詳閱要保文件上投資風險重要告知事項後簽名，對於投資、匯率風險等重要風險揭露事項及告知內容均簽名確認，且亦於客戶適合度分析上，明確表示可接受10至30％之損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並無隱匿投資風險。
（五）再原告所指損失，係因投保系爭保單所生之投資虧損，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又系爭保單之招攬人為被告侯毅群即其個人執業人身保險經紀人「王侯保險經紀人事務所」，與被告遠見公司立於平等地位，非被告遠見公司之受僱人或代理人、使用人，被告遠見公司自無庸依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連帶負責。而被告王寶勝為被告侯毅群之配偶，協助被告侯毅群經營保險業務工作，因法規限制始形式上登錄於被告遠見公司，客觀上屬於被告侯毅群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被告遠見公司亦不具民法第188條、第224條之連帶賠償責任關係等語。
（六）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準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則以：
（一）原告於投保前均有親自簽名確認客戶適合性分析、要保書之重要事項告知書、建議書簽收回條等文件，是相關要保文件已確認客戶商品適合度、充分揭露相關風險與費用，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為法務主管、保險公司高階主管，可見其智識水準已非一般，自當知悉投資購買具有風險之金融商品時應謹慎斟酌後始作出決定，且亦具有法律人之相當智識能力足以瞭解上開文件所載內容，進而認知所購買金融商品具有上述所須承擔風險，其任意指稱被告安達人壽未聯絡並告知商品內容與相關風險、未確認商品適合度，故應承擔其投資失利之損害，毫無理由。
（二）原告楊蘭芬投保後，抽中電訪後拒訪，因此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寄出問卷確認原告楊蘭芬於投保文件親自簽名、確認是否知悉係投資型保險，解約時以市場交易價格及匯率為準等情，經原告楊蘭芬確認後簽名回傳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原告於投保後即申請並利用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官網保戶園地之服務，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112年11月18日將密碼函掛號寄送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留存松仁路275巷地址，於112年3月22日將密碼函掛號寄送至原告楊蘭芬於要保書留存之三民路35巷地址，此後原告即得隨時自行上線查詢了解保單包含保單帳戶價值、投資績效、配息、投資標的、保單借款利息等各項資訊，並得進行各項線上申請服務，原告自行決意所為之後續操作與決策，自不得推諉由他人負責。
（三）原告陳素如提出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固經本院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筆跡筆劃特徵不同，其餘文件包含102年11月25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102年11月2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無法鑑定是否出自同一人所書。原告楊蘭芬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且其等均主張要保書所填載電子郵件、手機號碼及「財務狀況告知書」所填具之內容，與其本身事實狀況不符。惟「財務狀況告知書」，均為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確認。原告楊蘭芬亦曾於系爭保單之財務狀況告知書簽名確認，其意思表示效力自應由原告承擔，縱填寫內容與事實狀況不符，亦是原告於投保時未盡誠實告知義務，自應由原告承擔其責任。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非擁有調查權之國家機關或專業鑑定機關，無法以肉眼辨別簽名筆跡真偽，原告尚不得強加查證義務於被告安達人壽公司身上。系爭保單成立後所為之契約內容變更、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或保單借款等各項申請文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變更完成後，即寄送交易對帳單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所填具松仁路275巷地址、原告楊蘭芬三民路35巷地址，告知原告其申請已處理完成並請原告確認無誤。
（四）原告主張依照保險業招攬暨核保理賠辦法、金管會金管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保險法第148條之3規定，被告屬過失侵害原告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就被告有違反前述規定，且與原告損害間具因果關係，均無說明，再前開規定僅為保險業之內部規範，行政管理事務，均無從引為保險業對外與保戶間保險契約權益義務得喪、變更之法規範依據。
（五）原告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原告正確手機號碼，未曾確實聯絡要保人，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已依照前述原告親簽文件確認原告商品適合性，財務狀況。原告所稱之損害，係因原告贖回投資終止系爭保單時受有虧損，此乃屬原告投資金融商品所自負盈虧之風險，並非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所致，與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因果關係，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過失侵權行為之存在，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縱成立侵權行為，然原告自承早已於104年起即不堪負荷而欲終止系爭保單停損，當時既知悉「6年平均6%」不僅不可能，保單帳戶價值甚至已大幅虧損，應自斯時即知悉有其認定及聲稱之侵權行為，自應認106年時即已罹於侵權行為二年時效。
（六）被告遠見公司及其業務員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屬保險經紀公司，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而非保險業之代理人。要保人授權業務員或其與業務員之私下協議，倘有不利於要保人，自應由保戶自行承擔，被告遠見公司並非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自無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
（七）原告已享有自102年11月投保至終止約6年之保險保障、6年之投資機會與配息，於今主張其投資虧損加計房貸利息、保單借款利息、保單依約收取之帳戶管理費及危險保費、及未存定存而未取得之利息的損害，要求轉嫁由被告安達人壽公司負擔，已不符誠信原則
（八）原告陳素如另主張系爭保單之資金有銀行利息損害，然原告陳素如就上開事實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亦未證明其所受損害，及證明其損害與被告之責任原因事實具有因果關係，則原告陳素如之主張與損害賠償之要件均顯有未合，其主張顯不足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16頁、第428頁、卷四第265頁）：
（一）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系爭保單。　　
（二）原告陳素如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取得如附表一已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原告楊蘭芬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保單取得如附表二已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先例參照）。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酬6％等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偽造資金來源，並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等情，已為被告否認如前，應由原告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有前開行為負舉證責任。分述如下：
　　1.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為由，勸誘原告以房屋貸款、保單借款為資金，屬不當招攬原告購買系爭保單，固提出原告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助理間電子郵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43至61頁、第115至167頁）。其上雖有「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不貪不問不看不說」等標語，並有系爭保單貸款利息與保單配息金額統整。惟原告陳素如係於102年11月7日、102年11月22日以房屋貸款、保單貸款等資金投保之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保單，其於102年12月20日始收受上開電子郵件；而原告楊蘭芬係陸續自102年3月6日、102年11月13日、102年12月2日以保單貸款投保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保單，其於102年12月20日始收受電子郵件，則電子郵件寄送時間均晚於前述保單投保日。另觀諸前述電子郵件內容，均係統整原告已投保之保單配息及已貸款利息現況，該內容並無規劃、勸誘原告另貸款或購買特定保單，原告主張係王寶勝、侯毅群以該電子郵件內容，不當勸誘原告購買系爭保單，已乏證據可採。原告雖主張前述電子郵件有「接下來300萬待2014年我們再來擇機處理」（見本院卷一第43頁）、「接下來163萬待2014年我們再來擇機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頁），顯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資金購買系爭保單云云。惟除前揭電子郵件內文字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佐原告因此即貸款購買特定保單。而原告陳素如再於103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一編號3所示保單，原告楊蘭芬再於103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二編號4之保單。其等於103年3月14日另收受電子郵件，內容亦係統整原告當時已貸款之貸款利息、已投保之保單配息比較資訊，亦乏證據可佐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購買特定保單。
　　2.原告復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隱匿系爭保單實際風險，包含系爭保單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等節。經查，原告陳素如投保如附表一所示之保單，中泰人壽（下略）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已載有：「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費用收取或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投資風險：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效收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至293頁、第305至309頁），並經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於上。安聯人壽如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載：本險部分投資標的不保證最低收益，故投資標的價值可能因投資標的價值之變動導致本金損益，亦經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二第329至333頁）。而原告楊蘭芬投保如附表二所示保單、中泰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亦載有同上風險告知事項，並經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三第325至327頁、第337至338頁、第347至349頁）、安聯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亦載相同風險告知文字，經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二第379至383頁）。
　　3.原告陳素如固爭執附表一編號2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偽造之簽名，惟經本院將該前述文件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其表示因特徵不足，無法鑑定，有該實驗室114年6月10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外放鑑定書），而審酌原告係以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貸款購買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確有投保之意，而於102年11月22日亦親自簽其他投保文件，包含批註條款申請書、財務狀況告知書、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客戶適合性分析（見本院卷二第313至321頁），可認前述要保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無訛。則原告於要保時，均可見重要告知事項中購買系爭保單不保證投資收益，且可能因此導致損失本金等風險告知文字，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前述方式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已無足採。
　　4.再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固經前開實驗室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筆跡筆劃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見外放鑑定書），惟此僅得佐該文件非由原告本人簽署，卷內尚乏證據可佐此即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偽造。且該文書所涉內容僅為原告陳素如變更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定帳戶（限要保人帳戶），變更為原告人聯邦銀行敦化分行帳戶（見本院卷一71至72頁），顯與原告陳素如主張之隱匿風險無涉，其主張已無可採。
　 5.而原告楊蘭芬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有法務部調查局113年11月4日調科貳字第11303235020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外放鑑定書）。然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之102年3月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與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均有載：要保人了解所繳付之費用係用以購買中泰人壽保險商品，若為投資型保險其投資損益需自行承擔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33至335頁），原告楊蘭芬已知悉系爭保單風險並簽名同意，而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係因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保單，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變更回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申請書，該部分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有無告知系爭保單風險影響甚低。至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非原告楊蘭芬親簽，惟審酌其於要保時，已知悉重要告知事項如前，再要保書亦載「已瞭解本保險商品重要事項」、「本人已充分瞭解本商品之投資風險」等語，均難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偽造簽名方式，隱匿前述保單風險，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6.偽造投保資金來源、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原告陳素如主張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之要保書上，並非原告陳素如本人電子郵件或聯絡電話、財務狀況告知書填載動產、不動產、其他收入及投資資金為出售房屋或定存到期資金均為虛偽，原告楊蘭芬主張附表二編號2之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載原告楊蘭芬有鉅額資金，要保書上聯絡電話亦非原告楊蘭芬之聯絡電話。惟要保書上之聯絡方式，均經原告本人親自簽名確認可供聯繫，且前述財務狀況告知書亦均經原告親自簽名確認，並載有「本人已盡可能的提供完整且真實之資料，作為貴公司審核本人投保保險契約之依據。本人保證以上所陳之資料並無隱瞞或不實而足以影響貴公司對此報告書之評估及接受性」等語，可認前述電話、電子郵件資訊、財務狀況說明內容均經原告同意而填寫，原告主張並無可採。至原告楊蘭芬之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固經鑑定筆跡與原告楊蘭芬之特徵不同，非出自同一人，然審酌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與原告楊蘭芬於102年11月13日親自簽名填載之內容一致（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亦難認填載之財務狀況未經原告楊蘭芬同意，原告主張均無可採。
　　7.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酬6％等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並偽造原告投保資金來源、投保文件簽名，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均無依據，難認可採。
（二）原告按委任契約、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賠償部分：
　　1.按金融服務業刊登、播放廣告及進行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不得有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銀行及受經紀人公司或銀行所任用之經紀人不得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經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或以不當之手段慫恿保戶退保、轉保或貸款等行為。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所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書，應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所屬公司為代理人、經紀人或銀行者並應標明往來保險業名稱，並不得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詳細條文全文均如附件一所載）。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包含平均年獲利6％等虛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原告以貸款方式取得資金購買系爭保單，並偽簽聯絡資料、資金來源，已違反前述規定及委任本旨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同有債務不履行，而應對原告負賠償之責云云。惟就原告主張不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金來源、偽簽名等情均無可採，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違反前述法規及委任本旨，應按民法第544條委任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規定賠償原告損害，即非有據。
（三）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主張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有明文。原告主張不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金來源、偽造簽名等情均無可採，則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前開方法，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或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尚非有據。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不當保證年獲利招攬保險、勸誘貸款、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原告資金來源、偽造簽名等情，亦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而前開規定固規範保險業務員、保險經紀人不得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事項為不實說明或不為說明、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方式招攬，代要保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比較。並應充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包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的、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度。不得以折讓保費或其他不當方式、不得有其他損害保護權益之行為，不得未依保險商品內容予以評估並簽署承保；或未確實審閱要保人、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應落實要保人財務核保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策，另應確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要保人對匯率風險承受能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能力，確認要保人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不得使用未經保險業同意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為招攬，慫恿要保人以不當方式唆使要保人辦理貸款等行為（詳細條文內容，均如附件一所載）。然原告既已未能證明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招攬保險、勸誘原告貸款支應保費、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聯絡資料、原告資金來源等情，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違反前開規定，已無足採。次依據原告陳素如於102年11月7日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其上載原告陳素如投資非常有經驗，且可承受10至30％之虧損，並已瞭解投資損益需自行承擔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原告楊蘭芬於102年3月6日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亦有同樣記載（見本院卷二第355頁），則原告均已自投保文件中，明確說明其投資經驗及風險承受度，並瞭解系爭保單存有虧損風險同意自行承擔損益，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已按前開規定，依照原告適合性，告知系爭保單風險而投保，亦難認有違反上開規定，原告主張，俱無可採。
（四）對被告遠見公司依照民法第224條、第188條部分：
　　　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4條本文、第188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應按委任關係、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之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弊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則其以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遠見公司代理人、使用人或受僱人履行債務、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依據，應予駁回。
（五）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224條之規定部分。
　　1.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確認要保人有申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並辦理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然原告於要保書上聯絡電話並非本人，顯見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未盡前述注意義務，與原告本人親自聯絡後確認保單及保單借款，自有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並以102年11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被告安達人壽金管會裁罰記錄為其依據（見本院卷一第頁）。惟前述金管會函文係載：保險業應於文到後3個月內將確認要保人有申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辦理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就原告主張該內稽內控制必須以「電話親自聯絡」要保人本人確認一節，未見依據。次查，系爭保單投保所需文件，包含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客戶適合性分析、財務狀況告知書，均由原告親自簽名確認於上，要保書上所載基本資料如電話、電子郵件等聯絡方式，均為原告提供後同意簽名，已如前述，則被告安達人壽已依照該書面審核，確認原告投保意願、投保內容及資料正確性，難謂此部份未盡注意義務，屬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
　　2.原告另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6條、第7條及102年11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等保護他人之法律等（條文內容詳附件一所示）。經查，前開規定，係要求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充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包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的、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度、確實審閱要保人、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應落實要保人財務核保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策，另應確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要保人對匯率風險承受能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能力，確認要保人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惟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原告本人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財務狀況告知書等文件，確認原告投資經驗、風險承受度、財務狀況，同意自行承擔損益等投保條件，依照原告適合性，辦理系爭保單投保，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反上開規定、函釋，而應就原告損害負賠償之則，並無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因代理人、使用人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之行為有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然原告依委任契約、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等規定，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按民法第224條規定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負同一責任，亦無理由。
（六）對被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部分。　　
　　　原告均未能證明其得依據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則其依據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對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條、第188條。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第224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146萬7591元、原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自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均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蔣佩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字第64號

原      告  楊蘭芬  

訴訟代理人  李孟聰律師                      

原      告  陳素如  

訴訟代理人  柯一嘉律師

被      告  王寶勝  

            侯毅群  

            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欣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修偉律師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法定代理人  李崇言  

訴訟代理人  許宏迪律師

            柯惇云律師（嗣解除委任）

受告知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伯燿  

訴訟代理人  賴思綱  

            陳宥霖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

    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甚詳。

    本件被告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崇言，嗣陸續

    變更為張志杰、黃玉觀，再變更為李崇言，並均經其等聲明

    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5頁、卷三第363至364頁、

    卷四第219至220頁），被告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遠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許學智，嗣變更為李欣佛

    ，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459至461頁），經核與

    均前開規定相符，本件應由李崇言為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法法

    定代理人、李欣佛為被告遠見公司法定代理人，續行本件訴

    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被告王寶

      勝、侯毅群以口號「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 不貪 不問 

      不看 不說」，保證6年內獲取年平均6％之配息，高於保單

      貸款及銀行貸款，勸誘原告購買包含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在

      內之投資型保單，原告因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之招攬、勸

      誘，分別陸續投保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型保險（下稱

      系爭保單），其中資金來源分別為原告陳素如以房屋貸款

      、保單貸款支應，原告楊蘭芬以保單貸款支應，均如附表

      一、二所示。嗣因保單貸款利率不斷調升，同時保單配息

      亦逐漸減少，致原告財務困難，遂於民國108年間解除系

      爭保單，結算後，原告僅領取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解約金

      及配息，經計算總繳保費加計房屋貸款、保單借款之利息

      、帳戶管理費、危險保費，扣除附表一、二領回之解約金

      、部分領回及配息等取回金額，原告陳素如尚受有新臺幣

      （下同）546萬5057元、原告楊蘭芬受有146萬7591元之損

      害。

（二）原告向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提出爭議解決申請後，取得投

      保資料，始知原告之系爭保單存有偽簽文件、偽造聯絡資

      料及資金來源等情，包含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

      保單簽收回條、壽險建議書籤收回條、要保書、重要事項

      告知書、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簽名

      為偽造，要保書所載電子郵件信箱非原告陳素如之電子郵

      件，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不實、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非

      本人填寫。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所編號1至3所示保單簽收

      回條係偽造，所留存電話非原告手機號碼，並於財務狀況

      告知書偽造原告楊蘭芬財務狀況等情。

（三）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保險經紀人，其受委託處理事務，

      應適用民法委任規定。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保

      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款，均規

      定不得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或誇大不

      實、引人錯誤、不當方法經營、執行業務，不得慫恿退保

      、轉保或貸款，不得代替簽章、未經同意授權填寫保險契

      約文件，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盡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

      以前述虛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原告

      購買系爭保單，甚至偽造文件、偽造聯絡資料及資金來源

      ，違反依法律及委任本旨之注意義務，並構成民法債務不

      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四）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前述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

      購買系爭保單，偽造資金來源文件之簽名，並隱匿投資系

      爭保單風險，原告因而購買系爭保單受有損害，其等故意

      侵害原告財產權致原告受有損害，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

      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均違反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

      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保險經紀人管理

      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損

      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應依

      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與其受僱人或代理人、使

      用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五）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要保人即原告之正確手機號碼，未

      曾依法確認原告申請資格、資金來源及文件，未建立核保

      之內稽內控制度，違反金管會102年之函釋，自有過失侵

      害原告財產權。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第9條、102年間金管會函釋、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

      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

      賠辦法第6條、第7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損害

      。且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就代理人、使用人即被告

      王寶勝、侯毅群行為負同一責任。　　

（六）再被告間應按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就原告損害，連帶負

      常賠償之責。爰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條

      、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

      。對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188條。對被告安達人

      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

      、第224條規定，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新臺

      幣（下同）146萬7591元、原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自

      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則以：

（一）原告楊蘭芬係自保險基層人員升遷至高階部門主管，原告

      陳素如為外商公司法務部門主管，為契約事務處理之專業

      人士，原告於投保系爭保單前，均有多次向銀行或其他保

      險公司購買投資型保單之豐富經驗，因看好投保當時之投

      資市場趨勢及環境，且經審慎比較、評估後，自行規劃資

      金運用，採以低資金成本之房屋及保單貸款資金，作為購

      買系爭保單之資金來源，以獲取超額利潤之套利高風險行

      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曾於系爭保單投保前、後，對

      原告保證保本或保息之條件，亦未曾以原告主張之方式為

      勸誘、招攬。

（二）相關電子郵件內容均係原告投保後要求被告王寶勝、侯毅

      群協助整理之投保資料，遂依照原告之規劃及需求，協助

      分析、整理相關客觀數據，提供予原告為評估及判斷，均

      僅是說明過去已發生之事實，並經原告本於相關風險之確

      知且了解後所為之投資決策，親自辦理，原告仍處於完全

      之自主決策空間。

（三）又原告陳素如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之簽名筆跡固經

      鑑定與原告陳素如筆跡特徵不同，然該文件僅為變更投資

      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定帳戶（限要保

      人帳戶），本無損被告陳素如之個人權益，原告楊蘭芬之

      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

      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

      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

      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

      簽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然

      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與102年11月13日原

      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者內容相同，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

      分析內容與同保單由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提交之102年3月

      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互相涵蓋，無實質差異。102年12

      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

      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三份文件

      僅因原告楊蘭芬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

      變更回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所生，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

      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因該次投保商品與

      原告102年11月13日投保商品同一，其風險、費用率均相

      同，而以為原告楊蘭芬知悉，均可認定前述文件縱非原告

      親自簽名，與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無因果關係甚明。

（四）有關要保文件資金來源及聯絡資訊，均因原告基於交情及

      信任，以其工作繁忙委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處理，聯絡

      資訊經原告授權後為之，並經其簽名交付保險公司，財務

      狀況報告及保費資金來源均由原告告知後同意填載，親自

      簽名後交付保險公司。且依照原告智識、經歷，加之其已

      詳閱要保文件上投資風險重要告知事項後簽名，對於投資

      、匯率風險等重要風險揭露事項及告知內容均簽名確認，

      且亦於客戶適合度分析上，明確表示可接受10至30％之損

      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並無隱匿投資風險。

（五）再原告所指損失，係因投保系爭保單所生之投資虧損，與

      原告所主張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又系爭保單之招攬人為被告侯毅群即其個人執業人身保

      險經紀人「王侯保險經紀人事務所」，與被告遠見公司立

      於平等地位，非被告遠見公司之受僱人或代理人、使用人

      ，被告遠見公司自無庸依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連

      帶負責。而被告王寶勝為被告侯毅群之配偶，協助被告侯

      毅群經營保險業務工作，因法規限制始形式上登錄於被告

      遠見公司，客觀上屬於被告侯毅群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

      被告遠見公司亦不具民法第188條、第224條之連帶賠償責

      任關係等語。

（六）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準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則以：

（一）原告於投保前均有親自簽名確認客戶適合性分析、要保書

      之重要事項告知書、建議書簽收回條等文件，是相關要保

      文件已確認客戶商品適合度、充分揭露相關風險與費用，

      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為法務主管、保險公司高階主管

      ，可見其智識水準已非一般，自當知悉投資購買具有風險

      之金融商品時應謹慎斟酌後始作出決定，且亦具有法律人

      之相當智識能力足以瞭解上開文件所載內容，進而認知所

      購買金融商品具有上述所須承擔風險，其任意指稱被告安

      達人壽未聯絡並告知商品內容與相關風險、未確認商品適

      合度，故應承擔其投資失利之損害，毫無理由。

（二）原告楊蘭芬投保後，抽中電訪後拒訪，因此被告安達人壽

      公司寄出問卷確認原告楊蘭芬於投保文件親自簽名、確認

      是否知悉係投資型保險，解約時以市場交易價格及匯率為

      準等情，經原告楊蘭芬確認後簽名回傳被告安達人壽公司

      。原告於投保後即申請並利用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官網保戶

      園地之服務，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112年11月18日將密碼

      函掛號寄送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留存松仁路275巷地址

      ，於112年3月22日將密碼函掛號寄送至原告楊蘭芬於要保

      書留存之三民路35巷地址，此後原告即得隨時自行上線查

      詢了解保單包含保單帳戶價值、投資績效、配息、投資標

      的、保單借款利息等各項資訊，並得進行各項線上申請服

      務，原告自行決意所為之後續操作與決策，自不得推諉由

      他人負責。

（三）原告陳素如提出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固經本院囑託法

      務部調查局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筆跡筆劃

      特徵不同，其餘文件包含102年11月25日中泰人壽鑫吉利

      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102年11月22日中泰人壽

      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告知書，無法鑑定是否出自同一人所書。原告楊蘭芬102

      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

      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

      、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

      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

      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且其

      等均主張要保書所填載電子郵件、手機號碼及「財務狀況

      告知書」所填具之內容，與其本身事實狀況不符。惟「財

      務狀況告知書」，均為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確認。原告楊

      蘭芬亦曾於系爭保單之財務狀況告知書簽名確認，其意思

      表示效力自應由原告承擔，縱填寫內容與事實狀況不符，

      亦是原告於投保時未盡誠實告知義務，自應由原告承擔其

      責任。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非擁有調查權之國家機關或專

      業鑑定機關，無法以肉眼辨別簽名筆跡真偽，原告尚不得

      強加查證義務於被告安達人壽公司身上。系爭保單成立後

      所為之契約內容變更、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或保單借款等各

      項申請文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變更完成後，即寄送交

      易對帳單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所填具松仁路275巷地址

      、原告楊蘭芬三民路35巷地址，告知原告其申請已處理完

      成並請原告確認無誤。

（四）原告主張依照保險業招攬暨核保理賠辦法、金管會金管壽

      字第1020255257號函、保險法第148條之3規定，被告屬過

      失侵害原告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就被告有違反前述

      規定，且與原告損害間具因果關係，均無說明，再前開規

      定僅為保險業之內部規範，行政管理事務，均無從引為保

      險業對外與保戶間保險契約權益義務得喪、變更之法規範

      依據。

（五）原告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原告正確手機號碼，未曾

      確實聯絡要保人，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已依照前述原告親

      簽文件確認原告商品適合性，財務狀況。原告所稱之損害

      ，係因原告贖回投資終止系爭保單時受有虧損，此乃屬原

      告投資金融商品所自負盈虧之風險，並非被告安達人壽公

      司所致，與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因果關係，被告安達人

      壽公司並無過失侵權行為之存在，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之可能。縱成立侵權行為，然原告自承早已於104年起即

      不堪負荷而欲終止系爭保單停損，當時既知悉「6年平均6

      %」不僅不可能，保單帳戶價值甚至已大幅虧損，應自斯

      時即知悉有其認定及聲稱之侵權行為，自應認106年時即

      已罹於侵權行為二年時效。

（六）被告遠見公司及其業務員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屬保險

      經紀公司，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而非保險業之代理人。要

      保人授權業務員或其與業務員之私下協議，倘有不利於要

      保人，自應由保戶自行承擔，被告遠見公司並非被告安達

      人壽公司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自無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

（七）原告已享有自102年11月投保至終止約6年之保險保障、6

      年之投資機會與配息，於今主張其投資虧損加計房貸利息

      、保單借款利息、保單依約收取之帳戶管理費及危險保費

      、及未存定存而未取得之利息的損害，要求轉嫁由被告安

      達人壽公司負擔，已不符誠信原則

（八）原告陳素如另主張系爭保單之資金有銀行利息損害，然原

      告陳素如就上開事實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

      ，亦未證明其所受損害，及證明其損害與被告之責任原因

      事實具有因果關係，則原告陳素如之主張與損害賠償之要

      件均顯有未合，其主張顯不足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16頁、第428頁、卷四第265頁

    ）：

（一）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系爭保

      單。　　

（二）原告陳素如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取得如附表一已

      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原告楊蘭芬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

      保單取得如附表二已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

      決先例參照）。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

      酬6％等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偽

      造資金來源，並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等情，已為被告否

      認如前，應由原告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有前開行為負舉

      證責任。分述如下：

　　1.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為由，勸誘

      原告以房屋貸款、保單借款為資金，屬不當招攬原告購買

      系爭保單，固提出原告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助理間電子

      郵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43至61頁、第115至167頁）。其

      上雖有「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不貪不問不看不說」等標語

      ，並有系爭保單貸款利息與保單配息金額統整。惟原告陳

      素如係於102年11月7日、102年11月22日以房屋貸款、保

      單貸款等資金投保之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保單，其於102

      年12月20日始收受上開電子郵件；而原告楊蘭芬係陸續自

      102年3月6日、102年11月13日、102年12月2日以保單貸款

      投保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保單，其於102年12月20日始

      收受電子郵件，則電子郵件寄送時間均晚於前述保單投保

      日。另觀諸前述電子郵件內容，均係統整原告已投保之保

      單配息及已貸款利息現況，該內容並無規劃、勸誘原告另

      貸款或購買特定保單，原告主張係王寶勝、侯毅群以該電

      子郵件內容，不當勸誘原告購買系爭保單，已乏證據可採

      。原告雖主張前述電子郵件有「接下來300萬待2014年我

      們再來擇機處理」（見本院卷一第43頁）、「接下來163

      萬待2014年我們再來擇機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

      頁），顯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資金購買系爭

      保單云云。惟除前揭電子郵件內文字外，並無其他證據可

      佐原告因此即貸款購買特定保單。而原告陳素如再於103

      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一編號3所示保單，原告楊蘭芬再於10

      3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二編號4之保單。其等於103年3月14

      日另收受電子郵件，內容亦係統整原告當時已貸款之貸款

      利息、已投保之保單配息比較資訊，亦乏證據可佐被告王

      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購買特定保單。

　　2.原告復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隱匿系爭保單實際風險，

      包含系爭保單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等節。經查，原告陳素

      如投保如附表一所示之保單，中泰人壽（下略）鑫吉利變

      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

      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已載有：「保單帳戶價值可能

      因費用收取或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投資風險：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

      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效收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291至293頁、第305至309頁），並經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

      於上。安聯人壽如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

      知書載：本險部分投資標的不保證最低收益，故投資標的

      價值可能因投資標的價值之變動導致本金損益，亦經原告

      陳素如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二第329至333頁）。而原告楊

      蘭芬投保如附表二所示保單、中泰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

      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

      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

      項告知書，亦載有同上風險告知事項，並經原告楊蘭芬親

      自簽名（見本院卷三第325至327頁、第337至338頁、第34

      7至349頁）、安聯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

      告知書亦載相同風險告知文字，經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

      見本院卷二第379至383頁）。

　　3.原告陳素如固爭執附表一編號2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

      壽險要保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偽造之簽名，惟經本院將

      該前述文件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

      ，其表示因特徵不足，無法鑑定，有該實驗室114年6月10

      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外放鑑

      定書），而審酌原告係以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貸款購買

      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確有投保之意，而於102年11月22

      日亦親自簽其他投保文件，包含批註條款申請書、財務狀

      況告知書、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客戶適

      合性分析（見本院卷二第313至321頁），可認前述要保書

      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無訛。則原告於

      要保時，均可見重要告知事項中購買系爭保單不保證投資

      收益，且可能因此導致損失本金等風險告知文字，其主張

      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前述方式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已無

      足採。

　　4.再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

      書，固經前開實驗室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

      筆跡筆劃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見外放鑑定書），惟此

      僅得佐該文件非由原告本人簽署，卷內尚乏證據可佐此即

      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偽造。且該文書所涉內容僅為原告

      陳素如變更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

      定帳戶（限要保人帳戶），變更為原告人聯邦銀行敦化分

      行帳戶（見本院卷一71至72頁），顯與原告陳素如主張之

      隱匿風險無涉，其主張已無可採。

　 5.而原告楊蘭芬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

      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

      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

      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經鑑定

      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有法務部調

      查局113年11月4日調科貳字第11303235020號鑑定書在卷

      可稽（見外放鑑定書）。然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之102年3

      月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與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

      容均有載：要保人了解所繳付之費用係用以購買中泰人壽

      保險商品，若為投資型保險其投資損益需自行承擔等語（

      見本院卷三第333至335頁），原告楊蘭芬已知悉系爭保單

      風險並簽名同意，而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

      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

      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係因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之保單，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變更回

      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申請書，該部分與被告王寶勝、侯毅

      群有無告知系爭保單風險影響甚低。至102年12月2日中泰

      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非原告楊蘭

      芬親簽，惟審酌其於要保時，已知悉重要告知事項如前，

      再要保書亦載「已瞭解本保險商品重要事項」、「本人已

      充分瞭解本商品之投資風險」等語，均難認被告王寶勝、

      侯毅群以偽造簽名方式，隱匿前述保單風險，原告主張並

      無可採。　　

　　6.偽造投保資金來源、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原告陳素如主張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之要保書上，並

      非原告陳素如本人電子郵件或聯絡電話、財務狀況告知書

      填載動產、不動產、其他收入及投資資金為出售房屋或定

      存到期資金均為虛偽，原告楊蘭芬主張附表二編號2之財

      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載原告楊蘭芬有鉅額資金，要保書上

      聯絡電話亦非原告楊蘭芬之聯絡電話。惟要保書上之聯絡

      方式，均經原告本人親自簽名確認可供聯繫，且前述財務

      狀況告知書亦均經原告親自簽名確認，並載有「本人已盡

      可能的提供完整且真實之資料，作為貴公司審核本人投保

      保險契約之依據。本人保證以上所陳之資料並無隱瞞或不

      實而足以影響貴公司對此報告書之評估及接受性」等語，

      可認前述電話、電子郵件資訊、財務狀況說明內容均經原

      告同意而填寫，原告主張並無可採。至原告楊蘭芬之102

      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固經鑑定筆跡與原告楊蘭芬之

      特徵不同，非出自同一人，然審酌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

      告知書之內容，與原告楊蘭芬於102年11月13日親自簽名

      填載之內容一致（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亦難認填

      載之財務狀況未經原告楊蘭芬同意，原告主張均無可採。

　　7.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酬6％等不

      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並偽造原告

      投保資金來源、投保文件簽名，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

      均無依據，難認可採。

（二）原告按委任契約、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被告王寶勝、侯

      毅群賠償部分：

　　1.按金融服務業刊登、播放廣告及進行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不得有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銀行及受經紀人公司或銀行所任用之經紀人不得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經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或以不當之手段慫恿保戶退保、轉保或貸款等行為。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所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書，應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所屬公司為代理人、經紀人或銀行者並應標明往來保險業名稱，並不得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詳細條文全文均如附件一所載）。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包含平均年獲利6％等虛

      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原告以貸款方式

      取得資金購買系爭保單，並偽簽聯絡資料、資金來源，已

      違反前述規定及委任本旨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同有債

      務不履行，而應對原告負賠償之責云云。惟就原告主張不

      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金來源、偽簽名等

      情均無可採，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

      、侯毅群違反前述法規及委任本旨，應按民法第544條委

      任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規定賠償原告損害，

      即非有據。

（三）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主張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

      2項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有

      明文。原告主張不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

      金來源、偽造簽名等情均無可採，則其主張被告王寶勝、

      侯毅群以前開方法，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或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尚非有據。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不當保證年獲利招攬保險

      、勸誘貸款、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原告資金來源、偽

      造簽名等情，亦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

      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

      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

      19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他

      人之法律。而前開規定固規範保險業務員、保險經紀人不

      得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影響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權益事項為不實說明或不為說明、以誇大不實之宣傳

      、廣告或其他不當方式招攬，代要保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

      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

      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比較。並應充

      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包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的

      、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度。不得以折讓保費或其他

      不當方式、不得有其他損害保護權益之行為，不得未依保

      險商品內容予以評估並簽署承保；或未確實審閱要保人、

      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應落實要保人財務核保

      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策，另應確認要保人及被

      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要保人對匯率風險承受能

      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能力，確認要保人

      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人財

      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不得使用未經保險業同意之文宣

      、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為招攬，慫恿要保人

      以不當方式唆使要保人辦理貸款等行為（詳細條文內容，

      均如附件一所載）。然原告既已未能證明被告王寶勝、侯

      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招攬保險、勸誘原告貸款支應保費、

      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聯絡資料、原告資金來源等情，

      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違反前開規定，已

      無足採。次依據原告陳素如於102年11月7日親自簽名之客

      戶適合性分析，其上載原告陳素如投資非常有經驗，且可

      承受10至30％之虧損，並已瞭解投資損益需自行承擔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原告楊蘭芬於102年3月6日親自

      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亦有同樣記載（見本院卷二第35

      5頁），則原告均已自投保文件中，明確說明其投資經驗

      及風險承受度，並瞭解系爭保單存有虧損風險同意自行承

      擔損益，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已按前開規定，依照原告

      適合性，告知系爭保單風險而投保，亦難認有違反上開規

      定，原告主張，俱無可採。

（四）對被告遠見公司依照民法第224條、第188條部分：

　　　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

      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受僱人因

      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4條本文、第188條第1項固

      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應按委任關

      係、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之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弊

      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則其以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遠見

      公司代理人、使用人或受僱人履行債務、執行職務不法侵

      害他人權利，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依據，應予駁回

      。

（五）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及第224條之規定部分。

　　1.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確認要保人有申請保險契

      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並辦理自行查核及內

      部稽核。然原告於要保書上聯絡電話並非本人，顯見被告

      安達人壽公司並無未盡前述注意義務，與原告本人親自聯

      絡後確認保單及保單借款，自有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並

      以102年11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被告安達

      人壽金管會裁罰記錄為其依據（見本院卷一第頁）。惟前

      述金管會函文係載：保險業應於文到後3個月內將確認要

      保人有申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

      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辦理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

      （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就原告主張該內稽內控制必須

      以「電話親自聯絡」要保人本人確認一節，未見依據。次

      查，系爭保單投保所需文件，包含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

      書、客戶適合性分析、財務狀況告知書，均由原告親自簽

      名確認於上，要保書上所載基本資料如電話、電子郵件等

      聯絡方式，均為原告提供後同意簽名，已如前述，則被告

      安達人壽已依照該書面審核，確認原告投保意願、投保內

      容及資料正確性，難謂此部份未盡注意義務，屬過失侵害

      原告財產權。

　　2.原告另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

      、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6條、第7條及102年11

      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等保護他人之法律等

      （條文內容詳附件一所示）。經查，前開規定，係要求被

      告安達人壽公司應充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包

      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的、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度、

      確實審閱要保人、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應落

      實要保人財務核保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策，另

      應確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要保人

      對匯率風險承受能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

      能力，確認要保人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

      提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惟被告安達人

      壽公司依據原告本人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財務狀

      況告知書等文件，確認原告投資經驗、風險承受度、財務

      狀況，同意自行承擔損益等投保條件，依照原告適合性，

      辦理系爭保單投保，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

      違反上開規定、函釋，而應就原告損害負賠償之則，並無

      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

      因代理人、使用人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之行

      為有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然原告依委任契約、債務不

      履行、侵權行為等規定，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

      司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人

      壽公司應按民法第224條規定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

      見公司負同一責任，亦無理由。

（六）對被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部分。　　

　　　原告均未能證明其得依據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則其依據民法第185

      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條、

    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對

    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條、第188條。對被告安達人壽

    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第

    224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146萬7591元、原

    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自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均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蔣佩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字第64號

原      告  楊蘭芬  

訴訟代理人  李孟聰律師                      

原      告  陳素如  

訴訟代理人  柯一嘉律師

被      告  王寶勝  

            侯毅群  

            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欣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修偉律師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法定代理人  李崇言  

訴訟代理人  許宏迪律師

            柯惇云律師（嗣解除委任）

受告知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伯燿  

訴訟代理人  賴思綱  

            陳宥霖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甚詳。本件被告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崇言，嗣陸續變更為張志杰、黃玉觀，再變更為李崇言，並均經其等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5頁、卷三第363至364頁、卷四第219至220頁），被告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許學智，嗣變更為李欣佛，經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459至461頁），經核與均前開規定相符，本件應由李崇言為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法法定代理人、李欣佛為被告遠見公司法定代理人，續行本件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口號「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 不貪 不問 不看 不說」，保證6年內獲取年平均6％之配息，高於保單貸款及銀行貸款，勸誘原告購買包含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在內之投資型保單，原告因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之招攬、勸誘，分別陸續投保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型保險（下稱系爭保單），其中資金來源分別為原告陳素如以房屋貸款、保單貸款支應，原告楊蘭芬以保單貸款支應，均如附表一、二所示。嗣因保單貸款利率不斷調升，同時保單配息亦逐漸減少，致原告財務困難，遂於民國108年間解除系爭保單，結算後，原告僅領取如附表一、二所示之解約金及配息，經計算總繳保費加計房屋貸款、保單借款之利息、帳戶管理費、危險保費，扣除附表一、二領回之解約金、部分領回及配息等取回金額，原告陳素如尚受有新臺幣（下同）546萬5057元、原告楊蘭芬受有146萬7591元之損害。

（二）原告向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提出爭議解決申請後，取得投保資料，始知原告之系爭保單存有偽簽文件、偽造聯絡資料及資金來源等情，包含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保單簽收回條、壽險建議書籤收回條、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簽名為偽造，要保書所載電子郵件信箱非原告陳素如之電子郵件，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不實、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非本人填寫。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所編號1至3所示保單簽收回條係偽造，所留存電話非原告手機號碼，並於財務狀況告知書偽造原告楊蘭芬財務狀況等情。

（三）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保險經紀人，其受委託處理事務，應適用民法委任規定。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款，均規定不得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或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不當方法經營、執行業務，不得慫恿退保、轉保或貸款，不得代替簽章、未經同意授權填寫保險契約文件，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盡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以前述虛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原告購買系爭保單，甚至偽造文件、偽造聯絡資料及資金來源，違反依法律及委任本旨之注意義務，並構成民法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四）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前述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偽造資金來源文件之簽名，並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原告因而購買系爭保單受有損害，其等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致原告受有損害，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均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被告遠見公司之業務員，應依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與其受僱人或代理人、使用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五）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要保人即原告之正確手機號碼，未曾依法確認原告申請資格、資金來源及文件，未建立核保之內稽內控制度，違反金管會102年之函釋，自有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102年間金管會函釋、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6條、第7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損害。且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就代理人、使用人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行為負同一責任。　　

（六）再被告間應按民法第185條之規定，就原告損害，連帶負常賠償之責。爰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對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188條。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第224條規定，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新臺幣（下同）146萬7591元、原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自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則以：

（一）原告楊蘭芬係自保險基層人員升遷至高階部門主管，原告陳素如為外商公司法務部門主管，為契約事務處理之專業人士，原告於投保系爭保單前，均有多次向銀行或其他保險公司購買投資型保單之豐富經驗，因看好投保當時之投資市場趨勢及環境，且經審慎比較、評估後，自行規劃資金運用，採以低資金成本之房屋及保單貸款資金，作為購買系爭保單之資金來源，以獲取超額利潤之套利高風險行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未曾於系爭保單投保前、後，對原告保證保本或保息之條件，亦未曾以原告主張之方式為勸誘、招攬。

（二）相關電子郵件內容均係原告投保後要求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協助整理之投保資料，遂依照原告之規劃及需求，協助分析、整理相關客觀數據，提供予原告為評估及判斷，均僅是說明過去已發生之事實，並經原告本於相關風險之確知且了解後所為之投資決策，親自辦理，原告仍處於完全之自主決策空間。

（三）又原告陳素如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之簽名筆跡固經鑑定與原告陳素如筆跡特徵不同，然該文件僅為變更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定帳戶（限要保人帳戶），本無損被告陳素如之個人權益，原告楊蘭芬之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然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與102年11月13日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者內容相同，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與同保單由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提交之102年3月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互相涵蓋，無實質差異。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三份文件僅因原告楊蘭芬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變更回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所生，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因該次投保商品與原告102年11月13日投保商品同一，其風險、費用率均相同，而以為原告楊蘭芬知悉，均可認定前述文件縱非原告親自簽名，與原告所主張之損害無因果關係甚明。

（四）有關要保文件資金來源及聯絡資訊，均因原告基於交情及信任，以其工作繁忙委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處理，聯絡資訊經原告授權後為之，並經其簽名交付保險公司，財務狀況報告及保費資金來源均由原告告知後同意填載，親自簽名後交付保險公司。且依照原告智識、經歷，加之其已詳閱要保文件上投資風險重要告知事項後簽名，對於投資、匯率風險等重要風險揭露事項及告知內容均簽名確認，且亦於客戶適合度分析上，明確表示可接受10至30％之損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並無隱匿投資風險。

（五）再原告所指損失，係因投保系爭保單所生之投資虧損，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又系爭保單之招攬人為被告侯毅群即其個人執業人身保險經紀人「王侯保險經紀人事務所」，與被告遠見公司立於平等地位，非被告遠見公司之受僱人或代理人、使用人，被告遠見公司自無庸依照民法第188條、第224條規定連帶負責。而被告王寶勝為被告侯毅群之配偶，協助被告侯毅群經營保險業務工作，因法規限制始形式上登錄於被告遠見公司，客觀上屬於被告侯毅群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被告遠見公司亦不具民法第188條、第224條之連帶賠償責任關係等語。

（六）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準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則以：

（一）原告於投保前均有親自簽名確認客戶適合性分析、要保書之重要事項告知書、建議書簽收回條等文件，是相關要保文件已確認客戶商品適合度、充分揭露相關風險與費用，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為法務主管、保險公司高階主管，可見其智識水準已非一般，自當知悉投資購買具有風險之金融商品時應謹慎斟酌後始作出決定，且亦具有法律人之相當智識能力足以瞭解上開文件所載內容，進而認知所購買金融商品具有上述所須承擔風險，其任意指稱被告安達人壽未聯絡並告知商品內容與相關風險、未確認商品適合度，故應承擔其投資失利之損害，毫無理由。

（二）原告楊蘭芬投保後，抽中電訪後拒訪，因此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寄出問卷確認原告楊蘭芬於投保文件親自簽名、確認是否知悉係投資型保險，解約時以市場交易價格及匯率為準等情，經原告楊蘭芬確認後簽名回傳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原告於投保後即申請並利用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官網保戶園地之服務，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112年11月18日將密碼函掛號寄送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留存松仁路275巷地址，於112年3月22日將密碼函掛號寄送至原告楊蘭芬於要保書留存之三民路35巷地址，此後原告即得隨時自行上線查詢了解保單包含保單帳戶價值、投資績效、配息、投資標的、保單借款利息等各項資訊，並得進行各項線上申請服務，原告自行決意所為之後續操作與決策，自不得推諉由他人負責。

（三）原告陳素如提出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固經本院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筆跡筆劃特徵不同，其餘文件包含102年11月25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102年11月2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無法鑑定是否出自同一人所書。原告楊蘭芬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亦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且其等均主張要保書所填載電子郵件、手機號碼及「財務狀況告知書」所填具之內容，與其本身事實狀況不符。惟「財務狀況告知書」，均為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確認。原告楊蘭芬亦曾於系爭保單之財務狀況告知書簽名確認，其意思表示效力自應由原告承擔，縱填寫內容與事實狀況不符，亦是原告於投保時未盡誠實告知義務，自應由原告承擔其責任。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非擁有調查權之國家機關或專業鑑定機關，無法以肉眼辨別簽名筆跡真偽，原告尚不得強加查證義務於被告安達人壽公司身上。系爭保單成立後所為之契約內容變更、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或保單借款等各項申請文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於變更完成後，即寄送交易對帳單至原告陳素如於要保書所填具松仁路275巷地址、原告楊蘭芬三民路35巷地址，告知原告其申請已處理完成並請原告確認無誤。

（四）原告主張依照保險業招攬暨核保理賠辦法、金管會金管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保險法第148條之3規定，被告屬過失侵害原告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就被告有違反前述規定，且與原告損害間具因果關係，均無說明，再前開規定僅為保險業之內部規範，行政管理事務，均無從引為保險業對外與保戶間保險契約權益義務得喪、變更之法規範依據。

（五）原告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原告正確手機號碼，未曾確實聯絡要保人，然被告安達人壽公司已依照前述原告親簽文件確認原告商品適合性，財務狀況。原告所稱之損害，係因原告贖回投資終止系爭保單時受有虧損，此乃屬原告投資金融商品所自負盈虧之風險，並非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所致，與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因果關係，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過失侵權行為之存在，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縱成立侵權行為，然原告自承早已於104年起即不堪負荷而欲終止系爭保單停損，當時既知悉「6年平均6%」不僅不可能，保單帳戶價值甚至已大幅虧損，應自斯時即知悉有其認定及聲稱之侵權行為，自應認106年時即已罹於侵權行為二年時效。

（六）被告遠見公司及其業務員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屬保險經紀公司，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而非保險業之代理人。要保人授權業務員或其與業務員之私下協議，倘有不利於要保人，自應由保戶自行承擔，被告遠見公司並非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自無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

（七）原告已享有自102年11月投保至終止約6年之保險保障、6年之投資機會與配息，於今主張其投資虧損加計房貸利息、保單借款利息、保單依約收取之帳戶管理費及危險保費、及未存定存而未取得之利息的損害，要求轉嫁由被告安達人壽公司負擔，已不符誠信原則

（八）原告陳素如另主張系爭保單之資金有銀行利息損害，然原告陳素如就上開事實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亦未證明其所受損害，及證明其損害與被告之責任原因事實具有因果關係，則原告陳素如之主張與損害賠償之要件均顯有未合，其主張顯不足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16頁、第428頁、卷四第265頁）：

（一）原告陳素如、楊蘭芬分別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系爭保單。　　

（二）原告陳素如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保單取得如附表一已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原告楊蘭芬就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保單取得如附表二已領回金額欄所示金額。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先例參照）。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酬6％等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偽造資金來源，並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等情，已為被告否認如前，應由原告就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有前開行為負舉證責任。分述如下：

　　1.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為由，勸誘原告以房屋貸款、保單借款為資金，屬不當招攬原告購買系爭保單，固提出原告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助理間電子郵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43至61頁、第115至167頁）。其上雖有「六年年化平均6％紀律不貪不問不看不說」等標語，並有系爭保單貸款利息與保單配息金額統整。惟原告陳素如係於102年11月7日、102年11月22日以房屋貸款、保單貸款等資金投保之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保單，其於102年12月20日始收受上開電子郵件；而原告楊蘭芬係陸續自102年3月6日、102年11月13日、102年12月2日以保單貸款投保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保單，其於102年12月20日始收受電子郵件，則電子郵件寄送時間均晚於前述保單投保日。另觀諸前述電子郵件內容，均係統整原告已投保之保單配息及已貸款利息現況，該內容並無規劃、勸誘原告另貸款或購買特定保單，原告主張係王寶勝、侯毅群以該電子郵件內容，不當勸誘原告購買系爭保單，已乏證據可採。原告雖主張前述電子郵件有「接下來300萬待2014年我們再來擇機處理」（見本院卷一第43頁）、「接下來163萬待2014年我們再來擇機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頁），顯見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資金購買系爭保單云云。惟除前揭電子郵件內文字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佐原告因此即貸款購買特定保單。而原告陳素如再於103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一編號3所示保單，原告楊蘭芬再於103年2月13日投保附表二編號4之保單。其等於103年3月14日另收受電子郵件，內容亦係統整原告當時已貸款之貸款利息、已投保之保單配息比較資訊，亦乏證據可佐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勸誘以貸款購買特定保單。

　　2.原告復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隱匿系爭保單實際風險，包含系爭保單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等節。經查，原告陳素如投保如附表一所示之保單，中泰人壽（下略）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已載有：「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費用收取或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投資風險：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效收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至293頁、第305至309頁），並經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於上。安聯人壽如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載：本險部分投資標的不保證最低收益，故投資標的價值可能因投資標的價值之變動導致本金損益，亦經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二第329至333頁）。而原告楊蘭芬投保如附表二所示保單、中泰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亦載有同上風險告知事項，並經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三第325至327頁、第337至338頁、第347至349頁）、安聯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亦載相同風險告知文字，經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見本院卷二第379至383頁）。

　　3.原告陳素如固爭執附表一編號2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偽造之簽名，惟經本院將該前述文件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其表示因特徵不足，無法鑑定，有該實驗室114年6月10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外放鑑定書），而審酌原告係以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貸款購買附表一編號2所示保單，確有投保之意，而於102年11月22日亦親自簽其他投保文件，包含批註條款申請書、財務狀況告知書、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客戶適合性分析（見本院卷二第313至321頁），可認前述要保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係原告陳素如親自簽名無訛。則原告於要保時，均可見重要告知事項中購買系爭保單不保證投資收益，且可能因此導致損失本金等風險告知文字，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前述方式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已無足採。

　　4.再原告陳素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保單之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固經前開實驗室鑑定該部分筆跡與原告陳素如親簽之筆跡筆劃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見外放鑑定書），惟此僅得佐該文件非由原告本人簽署，卷內尚乏證據可佐此即為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偽造。且該文書所涉內容僅為原告陳素如變更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指定帳戶（限要保人帳戶），變更為原告人聯邦銀行敦化分行帳戶（見本院卷一71至72頁），顯與原告陳素如主張之隱匿風險無涉，其主張已無可採。

　 5.而原告楊蘭芬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經鑑定與原告楊蘭芬之筆跡特徵不同，出自不同人，有法務部調查局113年11月4日調科貳字第11303235020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外放鑑定書）。然原告楊蘭芬親自簽名之102年3月6日客戶適合性分析與102年3月15日客戶適合性分析內容均有載：要保人了解所繳付之費用係用以購買中泰人壽保險商品，若為投資型保險其投資損益需自行承擔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33至335頁），原告楊蘭芬已知悉系爭保單風險並簽名同意，而102年12月27日、103年7月31日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投資型保險契約契約轉換之前後利益比較表暨利益說明書，係因原告楊蘭芬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保單，選擇之險種自年金保險變為變額壽險，再變更回年金壽險之險種異動申請書，該部分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有無告知系爭保單風險影響甚低。至102年12月2日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建議書簽收回條，固非原告楊蘭芬親簽，惟審酌其於要保時，已知悉重要告知事項如前，再要保書亦載「已瞭解本保險商品重要事項」、「本人已充分瞭解本商品之投資風險」等語，均難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偽造簽名方式，隱匿前述保單風險，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6.偽造投保資金來源、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原告陳素如主張附表一編號1、2所示保單之要保書上，並非原告陳素如本人電子郵件或聯絡電話、財務狀況告知書填載動產、不動產、其他收入及投資資金為出售房屋或定存到期資金均為虛偽，原告楊蘭芬主張附表二編號2之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載原告楊蘭芬有鉅額資金，要保書上聯絡電話亦非原告楊蘭芬之聯絡電話。惟要保書上之聯絡方式，均經原告本人親自簽名確認可供聯繫，且前述財務狀況告知書亦均經原告親自簽名確認，並載有「本人已盡可能的提供完整且真實之資料，作為貴公司審核本人投保保險契約之依據。本人保證以上所陳之資料並無隱瞞或不實而足以影響貴公司對此報告書之評估及接受性」等語，可認前述電話、電子郵件資訊、財務狀況說明內容均經原告同意而填寫，原告主張並無可採。至原告楊蘭芬之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固經鑑定筆跡與原告楊蘭芬之特徵不同，非出自同一人，然審酌102年12月2日財務狀況告知書之內容，與原告楊蘭芬於102年11月13日親自簽名填載之內容一致（見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亦難認填載之財務狀況未經原告楊蘭芬同意，原告主張均無可採。

　　7.綜此，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報酬6％等不當招攬方式，勸誘原告以貸款購買系爭保單，並偽造原告投保資金來源、投保文件簽名，隱匿投資系爭保單風險，均無依據，難認可採。

（二）原告按委任契約、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被告王寶勝、侯毅群賠償部分：

　　1.按金融服務業刊登、播放廣告及進行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不得有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銀行及受經紀人公司或銀行所任用之經紀人不得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經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或以不當之手段慫恿保戶退保、轉保或貸款等行為。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所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書，應標明所屬公司之名稱，所屬公司為代理人、經紀人或銀行者並應標明往來保險業名稱，並不得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第1款、第5款、第7款、第13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詳細條文全文均如附件一所載）。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包含平均年獲利6％等虛偽、隱匿使人誤信之招攬行為，違法慫恿原告以貸款方式取得資金購買系爭保單，並偽簽聯絡資料、資金來源，已違反前述規定及委任本旨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同有債務不履行，而應對原告負賠償之責云云。惟就原告主張不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金來源、偽簽名等情均無可採，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違反前述法規及委任本旨，應按民法第544條委任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規定賠償原告損害，即非有據。

（三）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主張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有明文。原告主張不當招攬、勸誘貸款、隱匿風險、偽造資金來源、偽造簽名等情均無可採，則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前開方法，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或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尚非有據。

　　2.原告固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不當保證年獲利招攬保險、勸誘貸款、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原告資金來源、偽造簽名等情，亦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19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9條第5款、第6款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而前開規定固規範保險業務員、保險經紀人不得假借其他名義、方式為保險之招攬、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事項為不實說明或不為說明、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方式招攬，代要保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比較。並應充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包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的、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度。不得以折讓保費或其他不當方式、不得有其他損害保護權益之行為，不得未依保險商品內容予以評估並簽署承保；或未確實審閱要保人、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應落實要保人財務核保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策，另應確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要保人對匯率風險承受能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能力，確認要保人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不得使用未經保險業同意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為招攬，慫恿要保人以不當方式唆使要保人辦理貸款等行為（詳細條文內容，均如附件一所載）。然原告既已未能證明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以保證年獲利6％招攬保險、勸誘原告貸款支應保費、隱匿系爭保單風險、偽造聯絡資料、原告資金來源等情，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違反前開規定，已無足採。次依據原告陳素如於102年11月7日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其上載原告陳素如投資非常有經驗，且可承受10至30％之虧損，並已瞭解投資損益需自行承擔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9頁），原告楊蘭芬於102年3月6日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亦有同樣記載（見本院卷二第355頁），則原告均已自投保文件中，明確說明其投資經驗及風險承受度，並瞭解系爭保單存有虧損風險同意自行承擔損益，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已按前開規定，依照原告適合性，告知系爭保單風險而投保，亦難認有違反上開規定，原告主張，俱無可採。

（四）對被告遠見公司依照民法第224條、第188條部分：

　　　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4條本文、第188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王寶勝、侯毅群應按委任關係、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之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弊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則其以被告王寶勝、侯毅群為遠見公司代理人、使用人或受僱人履行債務、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依據，應予駁回。

（五）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224條之規定部分。

　　1.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確認要保人有申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並辦理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然原告於要保書上聯絡電話並非本人，顯見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並無未盡前述注意義務，與原告本人親自聯絡後確認保單及保單借款，自有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並以102年11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被告安達人壽金管會裁罰記錄為其依據（見本院卷一第頁）。惟前述金管會函文係載：保險業應於文到後3個月內將確認要保人有申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辦理保單借款等事項，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辦理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就原告主張該內稽內控制必須以「電話親自聯絡」要保人本人確認一節，未見依據。次查，系爭保單投保所需文件，包含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客戶適合性分析、財務狀況告知書，均由原告親自簽名確認於上，要保書上所載基本資料如電話、電子郵件等聯絡方式，均為原告提供後同意簽名，已如前述，則被告安達人壽已依照該書面審核，確認原告投保意願、投保內容及資料正確性，難謂此部份未盡注意義務，屬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

　　2.原告另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9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8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6條、第7條及102年11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57號函等保護他人之法律等（條文內容詳附件一所示）。經查，前開規定，係要求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充分了解要保人被保人之基本資料、包含聯絡方式及投保目的、需求、財力狀況及商品適合度、確實審閱要保人、被保險人簽章、簽署或填報內容，應落實要保人財務核保程序，保險通報機制或適合度政策，另應確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符合投保之條件，應瞭解要保人對匯率風險承受能力，且考量要保人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能力，確認要保人已瞭解投資損益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惟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原告本人親自簽名之客戶適合性分析、財務狀況告知書等文件，確認原告投資經驗、風險承受度、財務狀況，同意自行承擔損益等投保條件，依照原告適合性，辦理系爭保單投保，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違反上開規定、函釋，而應就原告損害負賠償之則，並無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因代理人、使用人即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之行為有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然原告依委任契約、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等規定，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已如前述，其主張被告安達人壽公司應按民法第224條規定與被告王寶勝、侯毅群、遠見公司負同一責任，亦無理由。

（六）對被告依民法第185條規定部分。　　

　　　原告均未能證明其得依據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則其依據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對被告王寶勝、侯毅群依據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對被告遠見公司依據民法第224條、第188條。對被告安達人壽公司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第224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楊蘭芬146萬7591元、原告陳素如546萬5057元及均自109年7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均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蔣佩璇



